
为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两江新区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提供更加有力

的司法保障，在 2011 年《关于为两江新区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十条措施》的基础上，制定以下

意见。

1.依法惩处犯罪行为，维护两江新区社会稳定。在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和多发性犯罪，坚决维

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基础上，根据两江新区发展需要依法严惩各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通过依法审

理侵吞、挪用重点工程项目资金和企业资金等犯罪案件，依法惩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犯

罪行为，优化投资保障。积极参与两江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共同做好犯罪预防工作。

2.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进一步健全金融审判工作机制。依法审理各类金融、证券和保险纠

纷案件，规范金融、证券和保险市场。依法审理融资融券、P2P 借贷纠纷以及保理、保兑仓、非典型

性担保等金融创新涉诉案件，保护和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依法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发挥民间借贷

对金融市场的积极补充作用。妥善处置区域性重大金融纠纷，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3.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格遵循市场规律和司法规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

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密切关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中民商事纠纷的收案变化，及

时出台司法应对措施。妥善审理企业破产清算案件，引导和督促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对于经营管理虽存在困难，但仍具有市场前景的企业，积极开展破产重整。建立企业破产工作联

系协调机制，一体解决兼并重组业务指导、信息提供、破产企业职工安置等问题。妥善审理两江新区

招商引资等纠纷，依法维护入驻企业合法正当权益，有效保障新区开发开放建设，并公正处理有关“僵

尸项目”清退纠纷。

4.加强行政审判工作，支持两江新区依法行政。涉及两江新区的行政案件只在渝北、江北和北碚

法院之间交叉管辖。依法明确调整后的两江新区管委会各职能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支持两江新区依

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依法审理行政协议案件，妥善处理土地房屋征收、重大项目招投标及建设中的

行政争议。通过行政诉讼联席会议，研究法律适用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促进两江

新区相关部门加强管理、防范风险。

5.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两江新区创新发展。依托两江新区知识产权法庭，加大对两江新

区新技术、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相关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激励创新、鼓励创业、保护创造。加

大对具有地域特色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品牌培育创新和形成品牌竞争优势，共同提升重庆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的影响力。

6.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推动两江新区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庭职能作用，依

法审理环境资源纠纷案件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积极践行环保恢复性司法，严格追究环境资源侵权损

害责任，加大环境资源侵权行为制裁力度。助推两江新区生态文明建设。主动加强与环境行政主管部

门的联系，及时提出司法建议，督促行政职能部门和相类企事业单位解决环境保护监管问题，逐步形

成“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司法保障”的环境保护新格局。

7.优化审判力量配置，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进一步充实设置在两江新区各工业园区的审

务工作室和鱼复法庭、水土法庭的审判力量，加强与两江新区各职能部门和基层街道、社区的联系，



精心指导基层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共同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积极运用调解手段妥善化解土地

征收、拆迁安置、劳动争议等易发多发纠纷，共同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对经济

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案件，依法减缓免收诉讼费。建立有效沟通机制，推动涉法涉诉信访案

件化解工作。

8.规范财产保全程序，完善强制执行措施。进一步规范民事诉讼和商事仲裁的财产保全申请条件

和执行程序，帮助债权人防范风险，减少损失。在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基础上，审慎运用查封、扣押、

冻结等强制措施，最大程度避免停工，停产、停业，维持负债企业的“造血”功能。健全执行联动机

制，依法制裁逃避、规避、抗拒执行行为。

9.深入开展“庭审进街镇”“法官在社区”活动。深入开展巡回审判、就地办案，深入街道、社

区、企业开展法治宣传。通过以案释法和以案普法，提高群众法律意识。主动为园区经济发展提供法

律咨询、为重大工程项目提供法律风险评估意见，实现法治意识和法律水平的整体提升。

10.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提升司法服务水平。进一步健全三级法院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市

高法院由一位院领导牵头负责与两江新区的日常联系。安排专门机构负责推进两江新区重点项目涉诉

案件信息库建设，落实失信单位通报制度，畅通重大案件信息互通渠道。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强对

两江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前瞻性研判。适时出台司法政策，解决重大司法事项和法律适用问题，促进

司法裁判尺度统一。


